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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自學進修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程度學力鑑定考試簡章公告 

(文/ 高中及高職教育組劉于華提供) 

107 年度自學進修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程度學力鑑定考試，將於 107 年 10 月 7 日辦理自

學進修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程度學力鑑定考試(以下簡稱普通型高中學力鑑定考試)，

107 年 10 月 21 日辦理自學進修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程度學力鑑定考試(以下簡稱技術

型高中學力鑑定考試)。 

本考試每年舉辦 1 次，民眾報考無需繳交費用。107 年度由教育部國教署主辦，教育

部國教署、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承辦學校網站皆已提供歷屆試題及解答，有意願報考者

請善加利用。 

考試報考資格，請參閱附表一；各考區地址及聯絡方式，請參閱附表二；其他相關資

訊說明如下： 

一、簡章公告 

(一)本考試簡章於 107 年 6 月起同步公告於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試務主辦學校網站，

民眾可以透過臺中市立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網站【http://www.tchcvs.tc.edu.tw】及臺

中市立霧峰農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網站【http://www.wufai.edu.tw】下載或現場免費索取考試

簡章，亦可至教育部國教署網站【http://www.k12ea.gov.tw】下載考試簡章。 

(二)本年度普通型高中學力鑑定考試共分 6 個考區，技術型高中學力鑑定考試共分 3

個考區；簡章索取、報名及考試地點事宜，應為同一考區，但不限戶籍或居住地，考生可

自行評估就近報考。 

二、報名日期及方式 

(一)普通型高中學力鑑定考試，報名日期自 107 年 8 月 24 日起至 107 年 8 月 27 日止；

應考人得親自或以委託他人持委託書方式報名，並親自填寫報名表，依簡章規定至各考區

免費辦理報名，通訊報名概不受理。 

(二)技術型高中學力鑑定考試，報名日期自 107 年 9 月 10 日起至 107 年 9 月 28 日止，

採現場報名或通訊報名；現場報名受理時間依簡章規定，至各考區免費辦理報名。 

三、考試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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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普通型高中學力鑑定考試：考試科目為國文、數學、英文、自然學科(物理、化學、

生物及生活科技)、社會學科(歷史、地理及公民與社會)等 5 科【依現行普通型高級中等學

校 106 學年度畢業班社會組 3 個學年之課程標準範圍為原則】。 

(二)技術型高中學力鑑定考試：考試科目為國文、英文、生活領域學科(計算機概論、

生涯規劃及法律與生活)等 3 科【依現行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106 學年度畢業班 3 個學年

之課程標準範圍為原則】。 

本考試之計分，每科滿分為 100 分，均以 60 分為及格；報名時持身心障礙證明(手冊)

或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所開立之中等（國中）教育階段身心

障礙學生鑑定證明之學生，參加普通型高中學力鑑定考試及技術型高中學力鑑定考試者，

其各科成績以加 25%計算之。 

依據參加不同考試類別，通過本學力鑑定考試者，由各考區所在直轄市政府發給普通

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程度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通過證書或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程

度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通過證書，經由鑑定考試證明具有相當於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程度

之學力。 

自學進修高級中等教育程度學力鑑定考試之辦理，是為落實鼓勵失學國民自學進修，

透過自我實踐以提升社會競爭力，以利工作與升學需要。有需要之國民，請留意相關資訊，

依時報名及應考。 


